
 

 

115 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推動- 

繪本創作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115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推動校園閱讀計畫。 

(二)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115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地區性租稅教育及宣導執行計

畫。 

二、目的 

(一)配合全市閱讀活動，喚起市民重視閱讀習慣，推動親子閱讀風氣，共創書香家庭。 

(二)發展全方位閱讀與創作，展現閱讀成果。 

(三)為讓租稅教育從小扎根，孕育依法納稅的好國民，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三、指導單位：財政部賦稅署、臺中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五、合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六、承辦單位：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臺中市沙鹿區沙鹿國民小學 

七、參賽對象：本市公私立國小、國高中學生及教師 

八、競賽類組 

(一)自由題材繪本類：分為國小低年級學生組、國小中年級學生組、國小高年級學生組及教

師組等 4組。 

(二)自由題材 AI繪本：分國高中學生組、國小高年級學生組、教師組等 3組。 

(三)租稅教育繪本類：分為國小學生組、國小親子組、教師組等 3組。 

(四)租稅教育 AI繪本：分國高中學生組、國小高年級學生組、教師組等 3組。 

九、作品規格 

(一)繪本相關製作規範 

1.作品尺寸(封面)以 A4或 16開兩種規格為限，直、橫式不限。 

2.作品不含封面封底，內頁應以至少 6頁最多 20頁為限 

3.作品應以紙本平面繪圖(或電腦繪圖輸出)為主，除紙張圖稿、報紙剪報等平面式素材

外，請勿黏貼其他素材(如黏土、塑膠玩具等)。 

4.創作內容分自由題材及租稅教育題材 2類。 

5.語言(中文、英文、本土語、新住民族語、文學等)不拘。 

6.各類繪本作品頁需裝訂成冊，如有貼黏附件者，務必黏貼牢固；送件參賽時，如有掉

頁、附件脫落現象等疑慮者，主辦單位得不予收件，避免後續爭議。 

※請勿薦送立體書類型作品。 

(二)AI繪本相關製作規範 

1.AI繪本作品應以自 AI人工智慧製作網站、工具、軟體體製作為原則，圖格格式為 jpg

檔，依序以上傳雲端方式件送(網址另行公告)(無需件送紙本)。 

2.創作尺寸以 A4或 16 開兩種規格為限，直、橫式不限。 

3.作品不含封面封底，內頁應以至少 12頁最多 20頁為限。 

4.創作內容分自由題材及租稅教育題材 2類。 



 

 

5.語言(中文、英文、本土語、新住民族語、文學等)不拘。 

6.創作內容應包含 AI 繪本作品使用軟體或工具、使用 Prompt(對話歷程記錄)、100字以內

創作理念，檔案大小請勿超過 100MB。 

(三)創作內容應符合本年度題材，相關題材內容請參閱附件一。 

十、報名方式  

(一)每類競賽類別，每人限送一件作品；除親子組每件作品作者二人為限(限直系親屬、應

為親子共同創作)，其餘類組每件作品作者一人為限。 

每一學生類組，每校至多報名 8 件；每一教師類組，每校至多報名 4件；每一親子類組，每

校至多報名 8件。 

採線上報名登錄參賽，請各校承辦人員於校內初選完成後，至臺中市學生美術競賽成果暨報

名網(網址：http://ces.tc.edu.tw/vac)，點選臺中市 115年繪本創作競賽報名系統，

登錄參賽作品名冊，相關登錄方式請參閱文件佈告欄。 

(二)報名方式由學校承辦人員統一上網報名；個人報名及傳真報名，恕不受理。 報名時間

自 115年 04月 06日(星期一)起至 115年 04月 10日(星期五)24 時止。 

(三)報名完畢後，請直接在網站上按下「列印送件清冊」，並列印後校內逐級核章。 

(四)報名截止後恕不接受更改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及指導老師。 

(五)各校辦理校內初選時，須繳交作者簽附著作權聲明暨授權書(如附件二)；如有發現抄襲

情形，將追回已獲獎勵並刪除編錄，請各校老師或承辦人員謹慎審查作品。 

(六)請注意參賽作品、報名資料及著作權聲明暨授權書之作品名稱是否一致，如有不符，主

辦單位將不予收件。 

十一、送件 

(一)送件日期：請於 115 年 04月 13~17日(星期一~五)期限內以郵局便利箱(袋)寄達沙鹿區

鹿峰國民小學(請勿提早寄件)。 

(二)相關參賽作品請依據下列方式整理寄送： 

1.請備妥已核章送件清冊、參賽作品、著作權聲明暨授權書，並檢查相關資料(書名、作者

名)是否一致。 

2.請將作品授權書置於參賽作品封底前一頁處。 

3.參賽作品請依作品清冊依序排列裝箱。 

4.一律以郵局便利箱(袋)裝寄參賽作品，便利箱(袋)外請務必標明送件學校及註明參加

115年繪本創作比賽。如若超過 1箱以上，請註明該箱為第 x箱共 x箱。 

5.作品清冊疏漏者，將不予收件；缺授權書者及資料不吻合者皆不予評審。 

(三)寄送地址：433臺中市沙鹿區星河路 209號，鹿峰國民小學教務處收。 

十二、評審與獎勵 

(一)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專家學者於 115 年 05月 15 日(星期五)前，分初審與複評二階段進

行評審。 

(二)評分標準： 

1.繪本類：主題內容 45%，繪畫技巧 45%，創意表現 10%。 

2.AI 繪本類：主題內容 25%，繪畫內容 25%，Prompt40%，創意表現 10%。 

(三)得獎名單於 115年 5月 22日(星期五)前公告於臺中市學生美術競賽成果暨報名網(網

址：http://ces.tc.edu.tw/vac)；成績若有疑義，請電洽鹿峰國民小學總務處蘇主任

(電話：04-26224210 轉 620)詢問。 

(四)各主題類別擇優數 



 

 

1.學生組：自由題材繪本類、自由題材 AI繪本類、租稅教育繪本類及租稅教育 AI繪本類 

          含自由題材繪本類、自由題材 AI繪本類每一類組擇優第一名 1件、第二名 2 

       件、第三名 3件、第四~六名各 10件、佳作若干。 

          租稅教育繪本類、租稅教育 AI繪本類每一類組擇優第一名 1件、第二名 2件、第

       三名 3件、第四~六名各 4件、佳作若干。 

2.教師組：含自由題材繪本類、自由題材 AI繪本類、租稅教育繪本類、租稅教育 AI繪本類 

        每一類組擇優第一名 1件、第二名 2件、第三名 3件、佳作若干。 

3.親子組：租稅教育繪本類 

           擇優第一名 1件、第二名 2件、第三名 3件、第四~六名各 4件、佳作若干。 

(五)獎勵方式 

1.學生組：含自由題材繪本類、自由題材 AI繪本類、租稅教育繪本類及租稅教育 AI繪本

             類榮獲第一~六名者及佳作作品之學生頒發本局獎狀乙張。 

       自由題材繪本類、自由題材 AI繪本類榮獲第一~三名作品之學生另頒發獎品 1

             份(本局提供)。 

          租稅教育繪本類及租稅教育 AI繪本類榮獲第一~六名作品之學生另頒發獎品 1

             份(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提供)。 

       第一名之指導教師核予嘉獎乙次，第二~六名之指導教師頒發本局獎狀乙張。 

2.教師組：含自由題材繪本類、自由題材 AI繪本類、租稅教育繪本類、租稅教育 AI繪本

             類。 

         榮獲第一名作品之教師核予嘉獎乙次，第二~三名及佳作作品之教師頒發本局獎

            狀乙張。 

3.親子組：租稅教育繪本類 

榮獲第一~六名者及佳作作品之學生頒發本局獎狀乙張。 

榮獲第一~六名作品之學生另頒發獎品 1份(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提供)。 

4.獎勵名額，得視入選作品之水準及參賽件數之多寡，酌予調整或從缺。 

十三、觀摩與推廣：優秀得獎作品將以數位化電子書或重製等形式進行觀摩與推廣，電子書

部分，將建置於本市學生美術競賽成果暨報名網，提供師生及市民閱讀及觀摩。 

十四、退件 

(一)參賽作品於評審結束後，將於 115 年 06月 19日(星期五)前，將參賽作品連同得獎獎狀

及獎品等以郵局便利箱(袋)等逕寄各校辦理退件事宜。  

(二)獎狀於退件時，一併發給，獎狀內容以線上報名資料為印製依據，如果有錯誤請於 115

年 05月 29日(星期五)前 email至 sue59324@tc.edu.tw(鹿峰國小總務處蘇主任)辦理更

正；各類組第一名之指導教師或參賽教師如需將敘獎方式改為獎狀亦同。 

十五、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對於參賽作品有展覽、攝影、重製、出版及宣導之權利，作者不

得異議。 

十六、經費來源：由本局 115年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經費及財政部賦稅署代辦經費下支

應。 

十七、辦理本項活動人員，請惠予公(差)假登記，本局不另發文；承辦有功人員於活動結束

後，得依「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人員獎勵要點」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核予獎勵。 

十八、附則 

(一)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翻譯之情形，且以未曾參賽(展)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出版者



 

 

為限。 

(二)參賽者如有涉及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由參賽人員自行負責。 

(三)參賽者如身分不符，經舉發屬實，取消參賽資格。 

(四)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承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五)主辦單位得視作品件數增減錄取名額。 

(六)同一作品只能擇一類別參加，但同一作者不限只能參加一種類組。 

(七)作品遺失、破損處理：主(合、承)辦單位應盡力維護參賽作品完整與安全，倘若相關作

品於活動期間不慎遺失或破損嚴重(輕微者由主責單位進行簡易維修)，應向作者及所屬

學校說明原因。 

(八)各參賽作品由作者自作品完成起擁有著作人格權，惟本比賽主(合)辦單位得於非營利目

的下，有重製權、公開口述權、公開展示權、散布權等智慧財產權，以不同形式進行發

行、重製、出版、保存及轉載等推廣行為，作者不得據以索取任何酬勞。 

十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中市 115 年繪本創作比賽創作題材內容 

(一)自由題材繪本類 

學生組題材內容：不限。 

教師組題材內容：不限。 

(二)自由題材 AI繪本類 

學生組題材內容：不限。 

教師組題材內容：不限。 

(三)租稅教育繪本類 

學生組、親子組、教師組題材內容：  

【主題一】國家建設社會福利 人民誠實納稅來支應  

租稅收入是國家建設及社會福利最重要的財源，人民依法納稅，除了可避免受罰外，政

府有了財源，才能推動更多的公共政策，為人民謀福利。 

註：我國現行租稅可區分為「國稅」及「地方稅」兩大類，國稅除關稅及進口之營業

稅、貨物稅及菸酒稅由海關負責徵收外，其他都是由中央的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負責徵收；

地方稅由直轄市及縣（市）地方政府所屬的稅捐機關負責徵收。 

【主題二】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保護您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政府為保障賦稅人權，維護人民基本

生存權利，於 106年 12月 28日起實施「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以維護納稅者的權利，實現公平

課稅及程序正義原則。 

民眾遇到稅捐爭議、權益受損或要行政救濟時，可透過「書面、傳真、電話、網路、言

詞、視訊」等管道申請納稅者權利保護官協助。 

【主題三】消費發票存雲端 統一發票兌獎 APP管理發票最給力 

1.統一發票不僅可以對獎，還可避免商家逃漏營業稅，最高獎金高達 1,000萬元。 

2.消費時發票存雲端不怕發票遺失，管理發票更省時省力。雲端發票除了一般獎項外，

       另有加開雲端發票專屬獎，讓您有多一次的中獎機會。 

3.完成雲端發票四部曲：下載統一發票兌獎 APP，申請/綁定手機條碼，設定載具(如：悠

  遊卡、信用卡、會員卡等)歸戶手機條碼，設定領獎帳戶，讓您 24 小時隨時都可以輕

       鬆完成發票兌領獎。另外，還可設定捐贈碼，隨時將雲端發票捐給社會福利團體，讓

       您做公益送愛心一指搞定。 

※資料參考： 

雲端發票小學堂網址：https://reurl.cc/V36bmy 

https://reurl.cc/V36bmy


 

 

雲端發票四部曲網址：https://reurl.cc/v5DM2e 

愛心碼捐贈雲端發票：https://reurl.cc/KXL6yp 

※請任選上述一項或多項主題創作，另其他與「地方稅-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及娛樂稅」等相關之主題亦可。 

(四)租稅教育 AI繪本類 

國高中學生組、國小高年級學生組、教師組題材內容：同租稅教育繪本類。 

https://reurl.cc/v5DM2e


 

 

附件二 

臺中市 115 年繪本創作比賽著作權聲明暨授權書 

本人係臺中市      區         國民小學 

學生：            (身分證字號：            )※學生組、親子組填寫 

教師：            (身分證字號：            )   ※教師組填寫 

親屬：            (身分證字號：            )關係：＿＿＿＿ 

                                  ※親子組填寫 

參加臺中市 115年繪本創作比賽 

  □自由題材繪本類 

    □國小低年級學生組  □國小中年級學生組 

    □國小高年級學生組  □教師組 

  □自由題材 AI繪本類 

    □國高中學生組  □國小高年級學生組  □教師組 

  □租稅教育繪本類 

    □國小學生組  □國小親子組  □教師組 

  □租稅教育 AI繪本類 

    □國高中學生組  □國小高年級學生組  □教師組 

作品名稱：＿＿＿＿＿＿＿＿＿＿＿＿＿＿＿＿※務必與繪本封面一致 

作品絕無剽竊他人著作權情事，如違所言，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作品同意由主(合)辦單位以不同形式發行、重製、出版或以任何形式推廣、保存及轉

載，不索取任何酬勞、版稅。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聲  明  人：                  (簽名) 

連帶保證人：                  (學生組須加連帶保證人，由家長或老師簽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